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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芸科技”或“发行人”）委托，作为其本次发行上市的专

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执行）》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法律类第 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等规定的要求，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规定，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

师工作报告》”），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联芸

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出

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联芸科技

（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作出《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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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科审[2023]248 号）（以下简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本所律师在对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情况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补充，并构

成《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有特别说明外，

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含义

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对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所提及的事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其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材

料的组成部分，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

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的有关内容，但该等引用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本所意见的理解出现偏

差的方式进行。 

本所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问题 9 关于股东 

根据申报材料：（1）信悦科技于 2021 年 12 月入股发行人，5 名自然人股东

中 4 名任职于深圳市七彩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或深圳市七彩虹禹贡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2）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固态硬盘主控芯片搭载 NAND Flash 原厂颗

粒不同的固态硬盘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七彩虹等品牌的 SSD 产品。 

请发行人说明：信悦科技入股发行人的情况，包括入股背景、时间、入股数

量及价格公允性；信悦科技与七彩虹的关系，发行人向七彩虹的销售是否与信悦

科技入股有关，是否存在关于产品采购和业绩的相关约定，信悦科技入股前后七

彩虹向发行人同类产品采购数量、价格的变化情况，相关定价是否公允，采购产

品的最终使用情况，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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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悦科技入股发行人的相关情况 

1、入股背景、时间、入股数量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信悦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信悦科技入

股发行人的背景为发行人的业务快速发展，资金需求逐步增长，有意通过增资扩

股进行融资。时值国家大力鼓励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信悦科技的主要合伙人

已在数据存储行业从业多年，熟悉电子产品及其上游的芯片行业，认可发行人的

产品并看好发行人的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决定投资发行人。 

2021 年 7 月，信悦科技、西藏远识与发行人及发行人的股东签署《增资扩股

协议》，其中信悦科技出资 1,500 万元，认购发行人新增注册资本 3.3987 万美元，

增资价格为 441.34 元/美元注册资本。 

2、入股价格的公允性 

根据信悦科技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股东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访谈

信悦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本次增资的价格系依据芯片设计行业可比公司外部

融资的估值水平、发行人的发展前景等市场情况协商确定，对应发行人的投前估

值为 300,000 万元。本次增资的价格公允，具体定价考量因素如下： 

（1）芯片设计行业受投资人看好追捧，估值预期良好 

2020 年下半年起，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鼓励支持芯片设计行业发展的政策，

行业热度高涨。2020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

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从财税政策、投融资政策、研究开发政

策、进出口政策、人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市场应用政策、国际合作政策等方

面，鼓励集成电路企业发展；2021 年 3 月，全国人大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关键数字

技术创新应用，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传感器等关键领

域，加快推进基础理论、基础算法、装备材料等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 

在此背景下，一级及二级市场投资人对集成电路行业普遍看好追捧，估值预

期调高。信悦科技投资发行人的估值市销率为 5.44 倍，与相近时期芯片设计行业

首发企业申报前外部融资的估值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入股价格具有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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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相关公司的招股说明书。 

（2）发行人业务发展势头强劲 

2021 年度，受益于 PC、服务器、手机等下游需求驱动，数据存储芯片市场规

模快速扩张，根据中国闪存市场发布的《2021 年全球 SSD 市场分析报告》，2021

年全球固态硬盘主控芯片总出货量约 4.08 亿颗，较 2020 年增长 16.57%，发行人

数据存储主控芯片产品的市场规模也快速增长；同时，发行人于 2021 年推出 AIoT

信号处理及传输芯片，其性能稳定、性价比高，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得益于 AIoT

的强劲需求，该类产品顺利实现规模化量产。 

在上述背景下，发行人 2021 年度业务发展势头强劲，在手订单较多，经营业

绩的成长具备了更强的确定性。发行人 2021 年度最终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57,873.56

万元，相比于发行人 2020 年的营业收入增长 72.02%。 

（3）发行人的上市确定性增强 

2020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3,644.43 万元，且发行人 2021 年融资时投

资机构预计发行人的市值已达到 30 亿元，发行人已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证发[2020]101 号）第 2.1.2 条规定的上市标准（四），即“预

序

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融资时间 

投后估值 

（亿元） 

当期营业收

入（万元） 

市销率

（倍） 

1 英集芯 

电源管理芯片、快

充协议芯片的研

发和销售 

2020 年 8 月 26.20 38,926.90 6.73 

2 纳芯微 

高性能、高可靠性

模拟集成电路研

发和销售 

2020 年 9 月 16.84 24,198.71 6.96 

3 长光华芯 

半导体激光芯片

的研发设计及制

造 

2020 年 12 月 15.26 24,717.86 6.17 

4 慧智微 

射频前端芯片及

模组的研发、设计

和销售 

2021 年 7 月 29.14 51,395.11 5.67 

5 得一微 

存储控制芯片和

存储解决方案的

研发、设计及销售 

2021 年 11 月 34.40 74,523.14 4.62 

平均值 - -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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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30 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发行

人预计可以满足科创板对于拟上市企业的基础财务指标要求，上市的确定性增强。 

（二）信悦科技与七彩虹的关系 

根据信悦科技各合伙人出具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信悦科技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暨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七彩虹（COLORFUL）为品牌名称，该品牌的

主要业务运营主体包括深圳市七彩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虹发展”）

及深圳市七彩虹禹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虹禹贡”），信悦科技

的合伙人与七彩虹发展和七彩虹禹贡的关系如下： 

序

号 
姓名 股权关系 任职关系 

1 万山 

作为实际控制人，持有七彩

虹禹贡 70%的 2,800 万元股

权 ， 持 有 七 彩 虹 发 展

71.8182%的1,185万元股权。 

自 2001 年 12 月至今，任七彩虹发

展董事长； 

自 2015 年 4 月至今，任七彩虹禹贡

董事长。 

2 周启 不涉及 不涉及 

3 罗威 不涉及 

自 2001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

七彩虹发展销售总监； 

自 2016 年 4 月至今，任七彩虹禹贡

销售总监。 

4 李君刚 
持有七彩虹禹贡 30% 的

1,200 万元股权。 

自 2001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

七彩虹发展总经理； 

自 2016 年 2 月至今，任七彩虹禹贡

事业部总经理。 

5 魏念碧 不涉及 

2008 年 6 月至 2022 年 8 月，任七彩

虹发展总经理助理； 

2022 年 9 月至今任七彩虹禹贡总经

理助理。 

信悦科技合伙人中，万山、李君刚等 4 名合伙人系七彩虹发展和/或七彩虹禹

贡的股东/管理人员，周启与七彩虹发展和/或七彩虹禹贡无投资或任职关系，系个

人投资人。信悦科技系该等人员为向发行人进行股权投资而组建的投资平台，系

个人投资行为，与七彩虹发展及七彩虹禹贡的业务无关。 

（三）发行人与七彩虹业务合作的情况 

1、七彩虹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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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七彩虹的官网介绍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七彩虹是全

球游戏硬件领创品牌，主要产品包括主板、显卡、SSD 产品、内存产品、一体机、

台式机、笔记本、音频产品等，七彩虹禹贡和七彩虹发展已成为拥有自主研发、

自主品牌、自主销售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的企业。 

2、发行人与七彩虹的合作渊源及双方业务模式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发行人与七彩虹的

业务关系形成时间可以追溯至 2018 年。2018 年之前，包括七彩虹在内的国内 SSD

产品所需的主控芯片依赖于向中国台湾或美国厂商进口，如慧荣科技、美满电子

等，中国大陆的存储主控芯片技术尚处于快速成长期。七彩虹作为国内知名 SSD

品牌厂商，始终关注国产 SSD 主控芯片厂商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进程，计划布局

一款高性价比的国产 SSD 产品，遂开始寻求国产主控芯片替代化方案。经过广泛

的市场调研，七彩虹了解到发行人已经成功研发并量产 MAS090X 系列主控芯片，

遂进行搭载国产主控芯片的国产 SSD 产品开发。2018 年 10 月，七彩虹推出了搭

载发行人 MAS090X 系列主控芯片的首款 SSD 合作产品，该产品以较高的性价比

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根据七彩虹实际控制人的介绍，七彩虹作为存储品牌厂商，其生产模式是 OEM

贴牌生产模式，其不采购主控芯片等产品原材料，亦不进行 SSD 产品的生产制造，

产品主要委托汇钜存储科技（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钜存储”）、深

圳市威科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科伟业”）等专业模组厂商进行

贴牌生产。SSD 产品贴牌生产模式下，按照行业惯例做法，委托方通常会向模组

厂商要求选用特定范围内的主控芯片厂商，由模组厂商通过其自身的独立采购渠

道、凭借集中采购优势向主控芯片厂商采购主控芯片。七彩虹在部分 SSD 产品上

选用了发行人的主控芯片，主要由主控芯片的性能、适配性、成本、市场定位及

售价等综合因素确定。相比于国外厂商，发行人的主控芯片具有性能稳定、性价

比高的特点，且发行人的主控芯片出货量已位列独立 SSD 主控芯片领域全球第二，

市场口碑良好。目前七彩虹 SSD 产品主要采用慧荣科技、发行人等行业内主流供

应商的主控芯片。 

3、发行人与七彩虹的业务关系形成与信悦科技入股无关，不存在关于产品采

购和业绩的相关约定 

根据发行人说明及发行人历次增资扩股的工商文件，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信悦

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暨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发行人与七彩虹的业务关系体现

为七彩虹在部分系列 SSD 产品上选用发行人的主控芯片，该等业务关系始于 2018

年，远早于信悦科技的入股时间（2021 年 7 月）。因此，发行人与七彩虹的业务

关系形成与信悦科技入股无关。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七彩虹与发行人未

发生直接业务交易往来，不存在关于产品采购和业绩的相关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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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悦科技入股前后七彩虹向发行人同类产品采购数量、价格的变化情况，

相关定价是否公允，采购产品的最终使用情况，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信悦科技入股前后，

七彩虹与发行人不存在业务交易往来，不存在因信悦科技入股影响发行人产品销

售数量、价格变化或者定价不公允的情形。 

就搭载发行人主控芯片的七彩虹部分系列 SSD 产品，七彩虹系根据市场需求

情况向模组厂商采购 SSD 产品加工服务，并按照七彩虹的市场销售策略进行对外

销售，最终应用领域为消费电子，七彩虹的业务经营行为与信悦科技对发行人入

股无关。 

七彩虹根据产品适配性、产品型号规格及成本等综合因素的要求，要求代工

厂选用特定范围内的主控芯片，并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原因如下：1）七彩虹选

择的汇钜存储、威科伟业等合作方是业内知名的专业提供 SSD 产品加工服务的模

组厂商，为包括七彩虹在内的多家 SSD 厂商提供代工服务，其代工业务需采购大

量主控芯片，代工厂自身有独立采购部门和采购途径以采购多种主控芯片；2）发

行人的主控芯片出货量已位列独立 SSD 主控芯片领域全球第二，其产品被行业内

众多 SSD 厂商所选择，代工厂并非单独为七彩虹代工而采购发行人的主控芯片，

代工厂采购的发行人主控芯片的数量远远大于七彩虹部分系列产品上运用的发行

人主控芯片的数量；3）七彩虹和模组厂商之间的结算价格由双方综合考虑 NAND 

Flash 晶圆、主控芯片及相关辅料的价格、加工成本等因素协商确定，七彩虹无法

影响代工厂采购主控芯片的数量和价格。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信悦科技投资发行人的增资协议及相关工商登记文件，核实信悦科

技入股发行人的时间、数量及价格； 

（2）访谈信悦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暨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并查阅信悦科

技出具的股东声明与承诺，了解信悦科技投资发行人的背景； 

（3）查阅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和支持集成电路行业发展的政策、相近时期

芯片设计行业首发企业的招股说明书及发行人的财务数据，核实信悦科技增资价

格的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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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信悦科技各合伙人出具的调查表，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企查查等公开信息，并访谈信悦科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核实信悦科技的合伙人

与七彩虹的关系； 

（ 5）访谈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暨执行董事，并检索七彩虹的官网

（https://www.colorful.cn/），了解七彩虹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6）查阅发行人说明、相关公开新闻，并访谈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暨执行董

事，了解发行人的主控芯片首次应用于七彩虹品牌的背景和市场反响； 

（7）访谈七彩虹、汇钜存储和威科伟业的业务人员、并检索同行业上市公司

的公告，了解 SSD 品牌厂商委托模组厂商生产加工的业务模式； 

（8）查阅发行人的合同台账、发行人说明、信悦科技出具的调查表，并访谈

七彩虹的实际控制人暨执行董事，核实双方是否存在关于产品采购和业绩的约定，

是否存在因信悦科技入股影响发行人产品销售数量、价格、定价方式或其他利益

输送的情况。 

2、核查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 

（1）信悦科技入股发行人具有商业合理性，入股价格公允； 

（2）信悦科技的主要合伙人与七彩虹品牌的业务主体七彩虹禹贡和七彩虹发

展存在持股/任职关系，但信悦科技系该等人员为向发行人进行股权投资而组建的

投资平台，系个人投资行为，与七彩虹发展及七彩虹禹贡无关； 

（3）发行人与七彩虹的业务关系体现为七彩虹部分系列 SSD 产品上选用发行

人的主控芯片产品，该等业务关系始于 2018 年，远早于信悦科技的入股时间，发

行人与七彩虹的业务关系形成与信悦科技入股无关； 

（4）七彩虹与发行人不存在直接业务交易往来，不存在关于产品采购和业绩

的约定，不存在因信悦科技入股影响发行人产品销售数量、价格变化或者定价不

公允的情形。发行人的主控芯片搭载于七彩虹部分系列的 SSD 产品，不存在利益

输送情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共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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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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